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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境外投资者 B 股转 A 股 

购付汇业务注意事项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银行”）需为相关证券公司办理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开户手续，并根

据外汇管理有关规定办理购付汇业务。现提示业务注意事项如下（实际执行要求均以此为准）： 

一、开户材料 

1、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 

2、金融许可证； 

3、营业执照正副本原件、复印件； 

4、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复印件； 

5、税务登记证正本原件、复印件； 

6、法人代表身份证件原件、复印件； 

7、财务负责人身份证件原件、复印件； 

8、开户申请表； 

9、开户公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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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非法定代表人亲自办理开户的还需提供授权书及被授权开户经办人身份证件原件和复印件，授权书上被

授权的其他人员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如：大额交易有权确认人、办理日常结算业务财务人员、对账联系

人等）； 

11、预留印鉴卡； 

12、机构信用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 

13、基本户开户许可证原件及复印件； 

14、对公客户信息表，并提供控股股东的相关证明文件； 

15、相关批复文件； 

16、结算账户协议； 

17、银企对账协议； 

18、支付密码协议（如需）。 

二、报表报送 

（一）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开立及关闭情况统计表的报送 

各开户网点为相关证券公司开立或关闭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后，应填写《证券公司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开立及

关闭情况统计表》（附表1），于每季初3个工作日内发送至中国银行指定邮箱，并由新城控股所在地银行汇总后于每

季初5个工作日内报国家外汇管理局武进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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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购付汇信息的报送 

1、发生购汇业务的证券公司，应于每月初第2个工作日，向购汇银行提交加盖业务印章的填写了前7项内容的

《证券公司代理境外投资者购汇及资金划付情况统计表》（附表2），反映上月汇总数据。 

2、新城控股所在地银行汇总附表2，并于每季初5个工作日内将汇总表报国家外汇管理局武进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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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证券公司人民币专用存款账户开立及关闭情况统计表         

                                            年   月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账户开立情况 账户关闭情况 

开户证券 

公司名称 开户银行 账号 开户日期 关户日期 关户原因 

关户后资金处置情况 

汇出境外 

汇往 B股 

保证金账户 

其它 

(如错账原路退回等）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关户资金处置情况为“其它”时，请详细说明。 

      新城控股所在地银行于每季初 5 个工作日内将汇总表报外汇局武进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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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证券公司代理境外投资者购汇及资金划付情况统计表 

年   月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证券公司名称 

境外投资

者所持初

始 A 股数

量（股） 

境外投资者

减持 A股数

量（股） 

境外投资

者累计减

持 A 股数

量(股） 

减持所得人

民币（元） 

 

分红派息

所得人民

币（元） 

 

需购汇人民币

总额（元） 

 

购汇总额

（美元） 

 

         其中 

汇出境外

（美元） 

 

划回 B 股保证

金账户（美元） 

 

          

          

          

          

          

合计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发生购汇业务的券商，应于每月初第 2 个工作日，向购汇银行提交加盖业务印章的填写了前 7 项内容的《证券公司代理境外投

资者购汇及资金划付情况统计表》，反映上月汇总数据。 

      新城控股所在地银行应于每季初 5 个工作日内将汇总表报外汇局武进支局。 

 

 


